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3年度壢秩字第102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0000000000000000

被移送人    陳冠廷

            葉俊亨

0000000000000000

            黃明鄄

0000000000000000

            連于陞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113年1

1月7日中警分刑字第113009797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陳冠廷、葉俊亨、黃明鄄、連于陞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

球棒及甩棍，各處罰鍰新臺幣2,000元。

扣案具有殺傷力之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沒入。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3年10月16日23時45分許。

　㈡地點：桃園市○○區○○○路000號B1（ALL IN複合式桌

遊）。

　㈢行為：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並

持球棒及甩棍毀損上址店面之監視器。

二、上開事實，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

　㈠被移送人於警訊時之供述。

　㈡證人王睿陞、劉昭廷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㈣扣案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

　㈤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現場照片25幀。

三、2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分別處罰；有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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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第68條第

2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係指行為人有滋擾

場所之本意，以言語或行動等方式，逾越一般社會大眾觀念

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而

言。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

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

共同負責；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

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

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

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

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再

者，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同法第24

條第2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被移送人葉俊亨於前揭時、地因債務糾紛，夥同被移

送人陳冠廷、黃明鄄及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嗣被移送人

葉俊亨、連于陞持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砸毀上址店面之

監視器，足以擾及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又雖被移送人

陳冠廷、黃明鄄未實際動手，然渠等均知悉前往上址店面係

為催討債務，復於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砸毀上址店面監

視器時未加以制止，業已營造討債方人數眾多、勢力較強之

情境，並容許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使用具有殺傷力之球

棒及甩棍，擾及並擴大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是被移送

人陳冠廷、黃明鄄主觀上亦有藉端滋擾被害人所經營之上址

店面之犯意聯絡。準此，縱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親自

實施藉端滋擾公司行號之行為，亦應以共同正犯論之。職

是，被移送人葉俊亨與被害人間有債務糾紛，不思以適當方

式處理，竟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連于陞至上址店

面討債，甚持球綁及甩棍毀損店面監視器，除無助於解決糾

紛，亦已逾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是被移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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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司行號

及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

及甩棍之行為。又被移送人上開所為，當以無正當理由攜帶

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所罰較重，應從重論。並

審酌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動機、手段、所生危

害，兼衡被移送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另扣案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為被移送人葉俊亨所有，業據其

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9頁），且係供違反本件社會秩序維

護法行為所用之物，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規

定，併予宣告沒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8

條第2款、第24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巫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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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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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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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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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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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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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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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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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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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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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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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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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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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3年度壢秩字第102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被移送人    陳冠廷
            葉俊亨


            黃明鄄


            連于陞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113年11月7日中警分刑字第113009797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冠廷、葉俊亨、黃明鄄、連于陞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處罰鍰新臺幣2,000元。
扣案具有殺傷力之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沒入。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3年10月16日23時45分許。
　㈡地點：桃園市○○區○○○路000號B1（ALL IN複合式桌遊）。
　㈢行為：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並持球棒及甩棍毀損上址店面之監視器。
二、上開事實，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
　㈠被移送人於警訊時之供述。
　㈡證人王睿陞、劉昭廷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㈣扣案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
　㈤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現場照片25幀。
三、2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分別處罰；有左列
　　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第68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或行動等方式，逾越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而言。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再者，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同法第24條第2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被移送人葉俊亨於前揭時、地因債務糾紛，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及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嗣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持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砸毀上址店面之監視器，足以擾及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又雖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實際動手，然渠等均知悉前往上址店面係為催討債務，復於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砸毀上址店面監視器時未加以制止，業已營造討債方人數眾多、勢力較強之情境，並容許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使用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擾及並擴大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是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主觀上亦有藉端滋擾被害人所經營之上址店面之犯意聯絡。準此，縱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親自實施藉端滋擾公司行號之行為，亦應以共同正犯論之。職是，被移送人葉俊亨與被害人間有債務糾紛，不思以適當方式處理，竟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甚持球綁及甩棍毀損店面監視器，除無助於解決糾紛，亦已逾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是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司行號及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又被移送人上開所為，當以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所罰較重，應從重論。並審酌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兼衡被移送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另扣案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為被移送人葉俊亨所有，業據其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9頁），且係供違反本件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所用之物，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8條第2款、第24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巫嘉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3年度壢秩字第102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被移送人    陳冠廷
            葉俊亨

            黃明鄄

            連于陞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113年1
1月7日中警分刑字第113009797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陳冠廷、葉俊亨、黃明鄄、連于陞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
球棒及甩棍，各處罰鍰新臺幣2,000元。
扣案具有殺傷力之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沒入。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3年10月16日23時45分許。
　㈡地點：桃園市○○區○○○路000號B1（ALL IN複合式桌遊）。
　㈢行為：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並持
    球棒及甩棍毀損上址店面之監視器。
二、上開事實，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
　㈠被移送人於警訊時之供述。
　㈡證人王睿陞、劉昭廷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㈣扣案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
　㈤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現場照片25幀。
三、2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分別處罰；有左列
　　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第68條第
    2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係指行為人有滋擾
    場所之本意，以言語或行動等方式，逾越一般社會大眾觀念
    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而
    言。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
    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
    共同負責；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
    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
    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
    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
    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再
    者，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同法第24
    條第2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被移送人葉俊亨於前揭時、地因債務糾紛，夥同被移
    送人陳冠廷、黃明鄄及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嗣被移送人
    葉俊亨、連于陞持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砸毀上址店面之
    監視器，足以擾及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又雖被移送人
    陳冠廷、黃明鄄未實際動手，然渠等均知悉前往上址店面係
    為催討債務，復於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砸毀上址店面監
    視器時未加以制止，業已營造討債方人數眾多、勢力較強之
    情境，並容許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使用具有殺傷力之球
    棒及甩棍，擾及並擴大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是被移送
    人陳冠廷、黃明鄄主觀上亦有藉端滋擾被害人所經營之上址
    店面之犯意聯絡。準此，縱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親自
    實施藉端滋擾公司行號之行為，亦應以共同正犯論之。職是
    ，被移送人葉俊亨與被害人間有債務糾紛，不思以適當方式
    處理，竟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連于陞至上址店面
    討債，甚持球綁及甩棍毀損店面監視器，除無助於解決糾紛
    ，亦已逾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是被移送人所
    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司行號及
    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
    甩棍之行為。又被移送人上開所為，當以無正當理由攜帶具
    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所罰較重，應從重論。並審
    酌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
    兼衡被移送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裁定
    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另扣案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為被移送人葉俊亨所有，業據其
    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9頁），且係供違反本件社會秩序維
    護法行為所用之物，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規定
    ，併予宣告沒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8
    條第2款、第24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巫嘉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3年度壢秩字第102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被移送人    陳冠廷
            葉俊亨

            黃明鄄

            連于陞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113年11月7日中警分刑字第113009797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冠廷、葉俊亨、黃明鄄、連于陞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處罰鍰新臺幣2,000元。
扣案具有殺傷力之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沒入。
　　事實及理由
一、被移送人於下列時、地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
　㈠時間：民國113年10月16日23時45分許。
　㈡地點：桃園市○○區○○○路000號B1（ALL IN複合式桌遊）。
　㈢行為：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並持球棒及甩棍毀損上址店面之監視器。
二、上開事實，有下列之事證證明屬實。
　㈠被移送人於警訊時之供述。
　㈡證人王睿陞、劉昭廷之證述。
　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㈣扣案之球棒及甩棍各1支。
　㈤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現場照片25幀。
三、2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行為者，分別處罰；有左列
　　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
　　罰鍰：二、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15條前段、第68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藉端滋擾」，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或行動等方式，逾越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而言。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再者，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同法第24條第2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被移送人葉俊亨於前揭時、地因債務糾紛，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及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嗣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持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砸毀上址店面之監視器，足以擾及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又雖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實際動手，然渠等均知悉前往上址店面係為催討債務，復於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砸毀上址店面監視器時未加以制止，業已營造討債方人數眾多、勢力較強之情境，並容許被移送人葉俊亨、連于陞使用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擾及並擴大上址店面營業之安寧秩序。是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主觀上亦有藉端滋擾被害人所經營之上址店面之犯意聯絡。準此，縱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未親自實施藉端滋擾公司行號之行為，亦應以共同正犯論之。職是，被移送人葉俊亨與被害人間有債務糾紛，不思以適當方式處理，竟夥同被移送人陳冠廷、黃明鄄、連于陞至上址店面討債，甚持球綁及甩棍毀損店面監視器，除無助於解決糾紛，亦已逾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範圍，是被移送人所為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司行號及同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又被移送人上開所為，當以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球棒及甩棍之行為，所罰較重，應從重論。並審酌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兼衡被移送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另扣案球棒1支及甩棍1支均為被移送人葉俊亨所有，業據其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9頁），且係供違反本件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所用之物，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6條第1項、第63條第1項第1款、第68條第2款、第24條第2項、第22條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丞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巫嘉芸


